
【安全生产】《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学习（三）

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三章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第四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享有下列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

（一）了解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及防范和应急措施；

（二）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建议，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检举和控

告；

（三）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四）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紧急情况时，停止作业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

后撤离作业场所；

（五）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依法享有工伤保险的待遇和民事侵权损害

赔偿请求权；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障从业人员依法享有的安全生产权利，不得

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不得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生产

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不得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

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

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

的劳动合同。



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应当履行下列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

（一）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服从管理，执行制度和规程，正确佩戴和使用

劳动防护用品；

（二）接受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参加应急演练，掌握岗位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生产技能，增强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三）作业前和作业结束后按照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对本

岗位负责的设备、设施、工具、安全防护装置、作业场所、物品堆放等进行安

全检查；

（四）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五）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及时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处置，紧急撤离时服从现场

统一指挥；

（六）配合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等工作，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

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政区域内易发、频发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

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维护安全生产秩序。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信息化建设，实现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监控、应急救援、监管执



法等信息互联互通，提升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

按照安全风险管控要求科学合理确定企业选址和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区空

间布局。

新建居民区、学校、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应当与

燃油燃气长输管道、电力设施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区域保持合理的

安全距离，不得位于矿区塌陷和尾矿库（含固体废弃物堆场）可能危及的区域。

第五十二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行业、领域的实际情

况，定期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及时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加强事故防范预警。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纳入相关信

息系统，建立健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消

除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根据需要，可以邀请专家或者委托专业机

构，提供生产安全事故预防、风险评估、咨询论证以及应急救援等专业技术服

务。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分类分级和属地监

管的要求，依照职责分工，根据监督管理权限、生产经营单位状况、执法人员

数量、技术装备和经费保障等情况，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现

场检查方案，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和现场检查方案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

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指导监督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中应当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维护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得干预其

正常生产经营和作业活动，并对监督管理中获悉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依法予

以保密。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能力建设，保

障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所必需的经费、人员和装备等，结合实际推行应急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技术检查员和社会监督员制度，强化安全生产执法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制度。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监管执法规范化建设，定期对执法

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和考核，提高执法人员

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技术水平。

第五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巡查、考评等制度，

对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调查处理生产安全事故等情况进行巡查、考评，巡查、考评结果作为有关负责

人考核、奖惩和使用的重要参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约谈制度，对安全生产问题突

出、履行职责不力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进行提醒、告诫，并督促

整改。



第五十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有权通过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50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来信来访等形式，报告或者举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理（办理）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身份信息予以保密。举

报事项经查证属实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五十八条 本省应当加强与周边省（自治区、直辖市）安全生产工作协同，

建立安全生产工作协作机制，强化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衔接，加强重大安全

风险联防联控，提高跨区域应急救援资源共享与联合处置能力，推动区域安全

生产协同发展。建立健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安全生产协调联动机制。

(未完待续)

（据：达州应急）


